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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國立清華大學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114-06 

項目名稱 僑生及港澳生單獨招生申請入學作業 

承辦單位 全球處招生組 

作業程序

說明 

一、 作業流程： 

（一） 制定招生簡章 

1. 招生開始前 3-4個月即開始規劃新簡章，向各招生系所調

查所需文件。 

2. 簡章須於校內招生委員會議提案討論通過。 

3. 簡章須於招生期程開始 20 日之前公布，公布於全球處招

生網頁。 

（二） 招生宣傳(如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海外高中僑校、全球處

臉書粉絲頁) 

（三） 設定入學申請管理系統 

1. 每年兩梯次(推薦入學及申請入學)。 

2. 推薦入學，招生期程為前一年的 8-9月。 

3. 申請入學，招生期程為前一年的 11-12月。 

（四） 學生透過入學申請管理系統上傳申請資料 

1. 報名表 

2. 讀書計劃 

3. 畢業證書(未畢業者提供在學證明書) 

4. 成績單 

5. 切結書 

6. 華語及英語能力證明(視學系授課語言而定) 

7. 推薦信(至多 2封) 

8. 身份證明文件 

9. 系所規定文件 

10. 報名費用 

（五）全球處初審 

1. 報名費(確認繳費情形)。 

2. 報名表各欄位填寫情形，及確認報名表最後有簽名。 

3. 僑生及港澳生身分判別：  

(1) 學生是否欲申請僑生管道而非外籍生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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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是否為華裔。 

(3) 是否已取得僑居地長期或永久居留證件（如護照或中華 

國護照上已加簽僑居身分者），且非持中國大陸護照。 

(4) 是否已於海外連續居留滿 6年/8年以上；是否須填具 

切結書至隔年 8月 31日。 

(5) 是否有「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第 3條第 2項但書規

定之特殊事由（若有，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4. 學生姓名查證： 

(1) 是否與護照相符。檢查報名表、畢業證書、成績單及其他

相關文件所記載姓名與護照是否相符。若遇到與護照姓

名不符合的情形，例如：名字差幾個字母、有無中間名、

改名等問題，須請學生提供改名文件或出具學校聲明畢

業證書及成績單所書學生與護照姓名為同一人。 

5. 畢業證書： 

(1) 確認姓名、畢業日期。 

(2) 確認證明書是否為中文或英文，非中英文文件時，申請者

須請立案的翻譯社翻譯。  

(3) 應屆畢業生若尚未取得畢業證書，可改以在學證明做為

申請文件：在學證明最好能載明預計畢業日期，並提醒學

生須於開學日期前取得畢業證書，否則不具有入學資格。 

6. 成績單 

(1) 成績單是否包含每個年份、每個學期的成績。高中成績單

依各國規定不同(請參考教育部各國學制)，通常至少 2

年。 

(2) 高中學歷若為中五學制(即高中只念兩年)，錄取後須造

冊提供給註冊組，是類學生大學部須多修 12學分才能畢

業(國立清華大學學則第 17條)。 

7. 華語及英語能力證明 

(1) 依照系所授課語言不同而繳交相應的語文能力證明。。 

8. 推薦信 

(1) 至多 2封 

(2) 須由推薦者本人填寫線上的推薦函。 

9. 身分證明文件：確認護照上的國籍及姓名；若非護照，確

認提供證件的種類，是否還須要求其他補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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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系所規定文件 

(1) 依據招生簡章規定。 

11. 報名費用 

(1) 推薦入學最多可報名 3 個科系。申請入學最多可報 12 個

科系，費用為新台幣 1500元或 50元美金。 

（六）補件 

1. 申請文件有缺失者，給予 2-3天補件時間。 

2. 確認共同文件，不齊全者不通過初審。 

3. 系所規定文件，不齊全者不通過初審。 

（七）僑生及港澳生身分查核通報 

1. 僑生身分查核： 

(1) 僑生資格審查 PDF檔上傳至大學招收港澳生及僑生身 

分查核通報系統： 

(2) 報名基本資料頁。 

(3) 僑居地身分證件（僑居地身分證影本、外國護照影本 

或中華民國護照暨僑居身分加簽頁）。 

(4) 於就學當年 8月 3 1日始符合連續居留海外 6年/ 8 

年者，另附切結書。 

(5) 系統通報後，檢附當年度簡章、通報名冊及案件編號，

發文至僑委會。 

2. 港澳生身分查核： 

(1) 港澳格審查 PDF檔上傳至大學招收港澳生及僑生身 

分查核通報系統： 

(2) 報名基本資料頁。 

(3) 香港或澳門居民，取得港澳永久居留資格證件。 

(4) 於就學當年 8月 3 1日始符合連續居留海外 6年/ 8 

年者，另附切結書。 

(5) 系統通報後，檢附當年度簡章、通報名冊及案件編

號，發文至教育部。 

3. 僑生身分認定由僑務主管機關為之；港澳生及港澳具外

國國籍之華裔學生身分認定，由教育部為之。 

4. 如教育部及僑務主管機關延後核復申請人身分資格，必須

通知申請人延後放榜。 

（八）審件 

1. 初審名單將交給招策中心，招策中心召集審查委員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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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放榜 

1. 錄取名單須經招生委員會通過。 

2. 依簡章規定日期放榜，榜單公告於全球處網頁(最新消

息>>招生資訊)。 

3. 電子郵件通知所有申請學生錄取結果。 

4. 錄取生須於指定期限前回覆報到意願。 

（十）印製學生錄取通知書及獎學金通知書，並郵寄掛號給有意

願報到的錄取生。 

（十一）願意入學之學生名單及相關資料轉交給境外生服務組

負責輔導業務同仁、註冊組及招策中心。 

（十一）次年入學後，每年於 10月向「大學招收港澳生及僑生

身分查核通報」通報實際註冊名單。 

二、 注意事項 

（一） 申請截止前，寄送提醒信給入學申請管理系統內未完成申

請表件者。 

（二） 申請截止後，查驗學生繳費情形，據以判斷是否為有效件。

有繳費但未完成申請表件者，提供其補件機會；未完成繳

費者，報名無效。 

三、 重要經驗 
（一） 僑委會或教育部如延後核復申請人身分資格，將另行通知

並延後放榜時程。避免以上事件發生的事前規劃，如下：

(1)預留給僑委會及教育部至少一個月審核身分資格，放榜

時程訂在報部後的一個月後；(2)所有申請人的身分資格文

件須齊全後再報部，避免單一申請件影響到所有的申請者

的身分資格核復進度。   
※列明詳細步驟、作業時程、重要經驗及注意事項等 

控制重點 一、 身分查核 

（一）參考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及香港澳門居民來台就學辦

法，查核重點為申請人是否已取得僑居地長期或永久居留證

件。 

二、 入學後，生源調查 

（一） 於每學年調查生源國家/生源人數/生源學校，做出表格，

比對關聯，看是否有重點地區/重點學校能做未來招生推

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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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明不可遺漏之程序、步驟或應予特別重視之作業或法令規定等重

要環節 

法令依據 一、 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 

二、 香港澳門居民來台就學辦法。 

三、 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 

四、 國立清華大學招收僑生及港澳生來臺就學單獨招生規定。 

使用表單 一、 個人料表。 

二、 入學申請表。 

三、 單獨招生師長推薦信。 

四、 單獨招生學校數據檔案。 

五、 香港或澳門居民報名資格確認書。 

六、 未曾在臺設有戶籍切結書。 

七、 切結書。 

八、 單招學校辦理華裔身分認定初審檢核表。 

九、 錄取生報到意願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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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國立清華大學外籍生申請入學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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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國立清華大學生源調查控制作業流程圖 

生源調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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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內部控制自行評估表 

114年度 

自行評估單位：全球事務處招生組 

作業類別(項目)：僑生及港澳生單獨招生 

評估期間：113年 8月 1日至 114年 7月 31日 

評估日期：114年 8月 1日 
 

評估/控制重點 

自行評估情形 

落實 部分

落實 

未落

實 

未發

生 

不適

用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製作是

否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行。 

V     

二、僑生及港澳生身分判別作業。(控制重點

條列) 

（一）學生是否欲申請僑生管道而非外籍生

管道。 

（二）是否為華裔。 

（三）是否已取得僑居地長期或永久居留證

件（如護照或中華國護照上已加簽僑居

身分者），且非持中國大陸護照。 

（四）是否已於海外連續居留滿 6 年/8 年以

上；是否須填具切結書至隔年 8月 31日。 

（五）是否有「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

第 3條第 2項但書規定之特殊事由（若

有，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V     

改善措施欄： 

註：1.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評估表，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落實」、「部分落實」、「未落實」、「不適用」

或「其他」；其中「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

及配合修正者；「其他」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

者；遇有「部分落實」、「未落實」或「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欄敘明須採行之

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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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內部控制自行評估表 

114年度 
評估單位：全球事務處招生服務組 

評估期間：113 年 8 月 1日至 114 年 7月 31日 

評估日期： 114 年 8月 1日 

評估重點 

評估情形 部分落實/未

落實/不適用

情形說明 

改善措施 

/興革建

議 落實 
部分

落實 

未落

實 

未發

生 

不適

用 

一、 評估機關目標無法達成之風險，並

決定須優先處理之風險項目，以及

定期滾動檢討風險評估，以因應內

部及外部環境之改變。 

V       

二、 依據各項業務性質與時俱進檢討不

合時宜之控制作業及作業流程，並

落實執行各項控制作業。 
V       

三、 建立檢討主管法令規定機制，並針

對外界意見或執行缺失部分即時檢

討相關法令規定。 
V       

四、遵循相關法令規定或契約。 V       

五、 就涉及人民權利或義務之主管業務

建立適當之檢核、審查、追蹤、管

制或考核等管理機制，並除依法公

開外，另依風險評估結果，推動其

行政作業流程透明措施，以利外部

監督及型塑廉能政府。 

V       

六、 就主管業務對相關機關或單位善盡

監理、督導或輔導等責任。 V       

填表人：鄭伊真    複核：                   一級主管：        

註： 
1. 各單位除上列必要評估重點外，另得視業務性質及外部意見等調整增列評估重點項目，並依評估結

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落實」、「部分落實」、「未落實」、「未發生」或「不適用」；其中「未發生」係

指有評估重點所規範之業務，但評估期間未發生，致無法評估者；「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

或作法已修正，但評估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或無評估重點所規範之業務等。 
2. 「評估期間」係指本項作業自行評估所涵蓋之期間；「評估日期」指執行該項評估之日期。 
3. 該評估重點係由稽核評估職能單位及負責內部控制或內部稽核業務幕僚單位自行填寫依其相關法令

規定應辦理之工作，如施政績效管考、資訊安全稽核、政風查核(含廉政風險評估)、政府採購稽核、工

程施工查核、國家關鍵基礎設施安全防護、人事考核(含考核工作績效及獎懲)、內部審核、事務管理

工作檢核及定期檢討內部控制機制等工作。 
本表及其佐證資料等，應自辦理自行評估工作結束日起，以書面文件或電子化型式至少保存五

年。 


